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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辦理 0402臺鐵 408次列車事故案 

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第 1屆第 15次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2年 3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5時 30分 

會議地點：本部 209會議室(視訊與實體會議並行) 

會議主持人：衛生福利部李政務次長兼召集人麗芬 

出席委員：蘇委員兼副召集人昭如、周委員建宏(視訊)、賴委員芳玉

(視訊)、何委員素秋(視訊)、林委員福山(胡簡任技正廸琦

代理，視訊)、吳委員林輝(許專門委員慧卿代理，視訊)、

詹委員常輝(張專門委員玉真代理，視訊)、張委員亞光(胡

副參事光宜代理，視訊)、蕭委員煥章(李組長明憲代理，

視訊)、羅委員文敏(董處長靜芬代理，視訊)、簡委員慧娟、

王委員宗曦、陳委員亮妤(視訊)、李委員中月(謝約聘研究

員奕國代理)、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4名(4名視訊)、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簡科長信立) 

請假委員：鄭委員麗珍、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1名 

列席人員：本部會計處：張副處長鳳圓 

本部政風處：陳專門委員敏森 

本部法規會：林科員昆憲 

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楊副司長雅嵐、黃專門委員淑

惠、朱科長若蘭、楊視察佩蓉、張約聘副研究員哲睿、

林研究助理嘉聿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介紹新任委員 

機關代表 新任委員 原任委員 異動原因 

外交部 張委員亞光 谷委員瑞生 職務異動。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保署 
王委員宗曦 游委員慧真 職務異動。 

衛生福利部 

心理健康司 

陳委員亮妤 

(原為民間 

委員) 

諶委員立中 

諶委員立中於 112年 3 月 2日退休，

司長一職已由陳亮妤接任。至陳司長

原民間委員一職，因本屆任期即將屆

滿，不再遞補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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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由：有關 0402臺鐵 408次列車事故案捐款收入及支用情形收支表。

(詳附件) 

說明： 

一、 本部自 110年 4月 3日至 4月 14日 23時 59分止，接受民

眾捐款。統計至 112年 3月 22日止，共計 35萬 1,408筆、

新臺幣(以下同)11億 2,231萬 9,404元(捐款收入加計利息收

入 8萬 5,250元，並扣除捐款人申請退款計 58萬 7,300元；

本捐款專戶 111年 12月 21日接獲善心民眾逾期捐款 300元，

依本委員會第 10次會議決議，納入本專案捐款專戶執行。) 

二、 本部依照捐款運用基準，已撥付扶助金及心理撫慰金計 497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並已撥付教育部教育資助計畫經費(4

人)，共支用 10億 8,947萬 1,614元，專戶結餘 3,284萬 7,790

元。 

三、 本部依第 14 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餘款再發放作業，經查餘

款應撥金額計 3,287 萬 700元，其中因無條件進位至百位數

而不足之金額，由本部賑災專戶-非指定用途捐款支應 2 萬

2,910 元，截至 112 年 3 月 20 日止，發給罹難者家屬 49人

(已全數發放完畢)、住院傷者第一類 2人(已全數發放完畢)、

第二類 4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第三類 13 人(已全數發放完

畢)、第四類 30人(已全數發放完畢)、門診傷者 259人(尚餘

5人失聯)、其他乘客 140人(尚餘 11人失聯)。綜上，共支用

3,282萬 2,100元，待執行餘款再發放作業計 16人，應撥金

額計 4萬 8,600元(含專戶結餘 2萬 5,690元及本部賑災專戶

-非指定用途捐款 2萬 2,910元)。 

四、 本部分別於 111 年 9 月 16 日函通知所有受領人、111 年 12

月 22日函請臺鐵局提供更新聯繫資訊、112年 2月 9日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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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函通知尚未受領者，並持續電話連絡，迄今仍有 16 人失

聯。 

五、 上開收支情形將依規定於本部網站/重大事件/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專區公布專戶收支表及本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報告案二 

案由：有關 0402臺鐵 408次列車事故案辦理成果報告。 

說明：經請交通部、教育部、外交部、法務部、內政部、原住民族

委員會及本部相關司署更新服務成果，彙整如附。 

決定： 

一、洽悉。 

二、有關成果報告，請補充提前結束勸募活動以利社會資源妥善分

配、邀請本事故罹難者家屬及傷者代表組成委員會、依 ISS作

為傷者扶助金發給標準依據、捐款運用計畫(含基準)及一戶一

社工服務等機制建立及研議過程，以作為未來政府因應重大災

害之參考。 

 

 

肆、 討論提案 

案由：有關本委員會委員任期屆滿及尚未執行完畢之餘款處理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查本委員會任期 2年，自 110年 4月 12日起至 112年 4月

11日止。依本部辦理 0402臺鐵 408次列車事故案捐款管理

及監督作業要點規定，本委員會任務如下：(一)本專款之收

支、管理、監督及稽核事項。(二)本專款各申請案之審議事

項。(三)其他與本專款使用相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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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量捐款用途業經分配完竣，餘 16 人未完成餘款再發放(應

撥金額計 4萬 8,600元)，宜回歸業務機關依委員會決議辦理。

前揭 16 人因無法聯繫致未執行餘款再發放作業，本部仍將

持續聯繫。惟為捐款有效運用及維護受領者權益，擬由本部

持續聯繫受領者並於本部網站/重大事件/0402臺鐵 408次列

車事故專區公布未受領者姓名(姓名部分遮罩)周知，執行餘

款再發放作業自 111年 9月 16日至 121年 9月 15日止，倘

屆時未執行餘款，究其指定用途，係本事故扶助相關事宜，

尚符指定用途於災害救助，擬納入本部賑災專戶統籌運用。 

決議： 

一、本委員會階段性任務業已完成，委員會任期屆滿不另聘。 

二、考量捐款已依捐款運用基準於 111 年 7 月 25 日發放完畢，

餘款依本委員會第 14次會議決議再次發放，查餘 16人多次

聯繫未果未執行餘款計 4萬 8,600元 1節，參考公益勸募條

例第 19條規定，賸餘款項再執行期間不得超過 3年，執行

餘款再發放作業自 111年 7月 26日至 114年 7月 25日止，

屆時仍未領受者之餘款，併入本部賑災專戶統籌運用。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6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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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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